
教职工开具收入证明工作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备注：人事处劳资科统一对外办公时间为每周二、周四全天，请教职工备齐材料按时

办理。 

 

   携带加盖人事处签章的收入证明，到校办加盖学校公章 

教职工开据收入证明携带需材料： 

（1）本人身份证件（身份证或工作证） 

（2）收入证明的纸质模板（需要学校红头纸打印的收入证明可携带电子版到

人事处劳资科打印） 

（3）出境收入证明，需先去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备案，并携带签章完整的出入

境申请表的复印件或原件以作劳资科存档备案 

劳资科核实教职工身份以及所需材料，计算教职工实际收入，开据收入证

明，劳资科经办人签字或人事处长签字 

人事科审核，申请办理教职工登记备案后，加盖人事处公章 


